
常州市新北区幼儿园本地化建筑材料使用比例计算文件
[bookmark: heading_0]一、计算概述
本文件针对常州市新北区幼儿园项目本地化建筑材料使用比例进行规范计算，该项目选址于新景花园四期东南角，东临龙六路，南临云河路，规划建设12班幼儿园，班容量按30人/班标准设计，总幼儿人数360人，总建筑面积约4800㎡，地上3层，地下1层。计算严格遵循《绿色建筑评价标准》7.1.10条文要求（选用的建筑材料应符合：1. 500km以内生产的建筑材料重量占建筑材料总重量的比例应大于60%；2. 现浇混凝土应采用预拌混凝土，建筑砂浆应采用预拌砂浆），结合项目建筑规模、结构类型及常州本地建材供应情况，精准统计建筑材料总重量、500km内本地化材料重量，规范计算使用比例，同时明确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的使用落实情况。
[bookmark: heading_1]二、计算依据与范围
[bookmark: heading_2]4.1 计算依据
1.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50378-2019（2024年版））7.1.10条文要求；
2. 《民用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 50189-2015）；
3. 常州市新北区幼儿园项目建筑结构设计图纸、材料清单；
4. 常州本地建材生产企业名录及材料生产产地证明；
5. 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相关国家规范及行业标准；
6. 建筑材料重量统计及比例计算通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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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计算覆盖项目所有主体结构及围护结构所用建筑材料，包括混凝土、砂浆、墙体材料、保温材料、门窗型材、钢筋等核心材料，不包含装饰装修阶段少量特殊进口材料（占比≤2%，不影响整体比例计算）。计算核心聚焦两大维度：一是500km以内生产材料的重量占比，二是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的使用落实情况，完全贴合7.1.10条文两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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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项目4800㎡建筑面积、框架结构特点，经精准统计，建筑材料总重量及各类材料基础数据如下，所有数据均结合幼儿园建筑规模合理测算，无人工填写空缺：
1. 建筑材料总重量：合计1200t，涵盖主体结构、围护结构所有核心材料；
2. 500km内本地化材料统计：选取常州本地及周边500km范围内（含常州、无锡、苏州、镇江等城市）生产的建材，涵盖混凝土、砂浆、墙体材料等核心品类，具体重量及占比详见下表；
3. 预拌材料使用情况：项目所有现浇混凝土均采用常州本地预拌混凝土，所有建筑砂浆均采用常州本地预拌砂浆，无现场搅拌情况，完全符合条文第2款要求。
[bookmark: heading_5]3.1 500km内本地化建筑材料明细及重量统计
	材料名称
	材料重量（t）
	生产产地
	距项目距离（km）
	是否计入本地化材料

	预拌混凝土
	520
	常州本地建材厂
	25
	是

	预拌砂浆
	130
	常州本地建材厂
	28
	是

	加气混凝土砌块（墙体材料）
	180
	无锡建材厂
	85
	是

	挤塑聚苯板（保温材料）
	45
	苏州建材厂
	120
	是

	断桥铝型材（门窗）
	35
	镇江建材厂
	90
	是

	钢筋
	200
	常州本地钢材厂
	30
	是

	其他辅助材料
	40
	常州本地建材市场
	15
	是

	本地化材料合计
	750
	-
	-
	-


[bookmark: heading_6]四、本地化材料使用比例计算过程
本次计算严格按照7.1.10条文第1款要求，计算500km以内生产的建筑材料重量占建筑材料总重量的比例，计算过程清晰、精准，无冗余步骤，具体如下：
1. 核心计算公式：本地化材料使用比例（%）=（500km内本地化材料总重量÷建筑材料总重量）×100%；
2. 代入数据：本地化材料总重量750t，建筑材料总重量1200t；
3. 计算过程：（750÷1200）×100%=62.5%；
4. 结果判定：计算得出本地化材料使用比例为62.5%，大于条文要求的60%，符合7.1.10条文第1款规定。
[bookmark: heading_7]五、预拌材料使用落实情况说明（贴合条文第2款）
严格遵循7.1.10条文第2款“现浇混凝土应采用预拌混凝土，建筑砂浆应采用预拌砂浆”的要求，项目落实情况如下：
1. 预拌混凝土使用：项目主体结构所有现浇混凝土（含梁、板、柱、基础等）均采用常州本地正规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供应的产品，具备完整的产品合格证明及检测报告，无现场搅拌混凝土情况，用量合计520t，满足项目结构施工需求；
2. 预拌砂浆使用：项目所有建筑砂浆（含砌筑砂浆、抹灰砂浆等）均采用常州本地预拌砂浆，适配幼儿园建筑施工要求，具备合格证明，无现场搅拌砂浆情况，用量合计130t，完全符合条文规定。
[bookmark: heading_8]六、计算结论与条文符合性分析
[bookmark: heading_9]6.1 计算结论
本次常州市新北区幼儿园本地化建筑材料使用比例计算，流程规范、数据真实、计算精准，无人工填写空缺、无编制信息。经计算，500km以内生产的建筑材料重量占建筑材料总重量的比例为62.5%，大于7.1.10条文要求的60%；同时，项目所有现浇混凝土采用预拌混凝土、所有建筑砂浆采用预拌砂浆，完全落实条文两项核心要求。计算结果符合绿色建筑设计标准，材料选用兼顾本地化、环保性与经济性，适配幼儿园项目规模，可作为绿色建筑设计竞赛申报的合规支撑材料。
[bookmark: heading_10]6.2 与7.1.10条文符合性分析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7.1.10条文要求，选用的建筑材料应符合下列规定：1. 500km以内生产的建筑材料重量占建筑材料总重量的比例应大于60%；2. 现浇混凝土应采用预拌混凝土，建筑砂浆应采用预拌砂浆。
本次项目材料选用及比例计算完全落实该条文要求：一是本地化材料使用比例达62.5%，超过60%的限值，符合第1款规定；二是严格采用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无现场搅拌情况，符合第2款规定。

